附件2
贵阳市XX区消防救援大队
[bookmark: _GoBack] 消防监督检查通知书
X消检通〔XXXX〕第XXXX号
  单位名称/XXX(经营者：XXX）：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相关要求，根据202X年X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或其他检查形式）（查询地址XXXX)我大队拟于XX年XX月XX日（至少在检查前3个工作日）指派X  X  X(执法证号：            ）和X   X   X(执法证号：               ）对你单位（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
2.《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十条。；
3.其他相关法规或上级部门专项工作要求（如有）。
二、检查内容（结合120号令等法律法规自行调整）
1.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2.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4.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5.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6.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7.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8.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9.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10.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三、检查时间
计划时间：202X年XX月XX日—XX月XX日；检查时长：预计3小时。（结合实际自行调整）
四、检查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现场检查：通过查阅资料、实地核查、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
□非现场检查：调取企业报送数据、信息系统监测等（需依法依规）；
□联合检查：联合XX部门共同实施（如涉及跨领域监管）。
五、检查组成员
1.XX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XX；执法证号：XXX；
2.XX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XX；执法证号：XXX；
3.XX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XX；（辅助执法人员）
六、被检查单位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要求检查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2.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提出陈述申辩；
3.有权对检查行为进行满意度评价（评价方式：点击满意度回访短信（2个工作日内发送至XXX电话号码，点击短信链接即可回访）
4.对检查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可向XX局（委/办）投诉举报（电话：XXX）。
（二）义务：
1.配合检查工作，提供真实、完整的资料；
2.不得拒绝、阻挠或隐瞒相关情况。
七、检查结果（此部分内容将在检查结束5个工作日内填写完毕并送达你单位）
经检查，你单位此次消防监督检查结果为：
□合  格：请你单位继续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确保消防安全。
□不合格：我大队将依法对你单位存在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检查结果将通过公示平台向社会公开（涉密信息除外）


贵阳市XX消防救援大队
                                                           XXXX年X月X日 
被检查单位（场所）签收：

一式两份，一份交被检查单位（场所），一份存档。

